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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○八年股東常會

時間：108年5月30日(星期四)上午九時整
地點：臺北市八德路二段260號3樓中影八德大樓

為本股東代理人，出席本公司108年5月30日舉行之股東常會，代理人並依下列

本公司107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。

本公司107年度盈餘分配案 。

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修訂案。

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管理辦法修訂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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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美雅8吋方深盤
(紀念品不足時以等值商品替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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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章程修訂案。

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訂案。

4.

5.

6.



AW 1080331

一○八年股東常會

一○八
一、本公司訂於一○八年五月三十日(星期四)上午九時整，假臺北市八德路二段260號3樓中影八德大樓舉行一○八年股東常會，會議內容如下：(一)報告事項：1.本公司

　　107年度營業報告書。2.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107年度營業決算報告。3.本公司107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。4.本公司107年度轉投資情形報告。(二)承認

　　事項：1.本公司107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。2.本公司107年度盈餘分配案。(三)討論事項：1.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修訂案。2.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

　　易管理辦法修訂案。3.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訂案。4.本公司章程修訂案。(四)臨時動議。

二、本公司一○七年度盈餘分配案經董事會決議：

　　(一)現金股利：每股配發現金0.5元。

　　(二)如嗣後因公司買回股份或員工行使認股權或公司將庫藏股轉讓、轉換及註銷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，授權董事長處理變更事宜。

三、依公司法第165條規定，本公司股票自108年4月1日至108年5月30日止停止股票過戶。

四、檢奉　貴股東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乙份，如決定親自出席，請於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蓋章後，最遲於會議當日攜往會場報到；如委託代理人出席請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

　　章並親自填妥代理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地址後，於股東常會五日前寄（送）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（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95號

　　1樓），俾利辦理出席報到。

五、本次股東會如有股東徵求委託書，本公司將於開會30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揭露於證基會網站，投資人如欲查詢，可直接鍵入（網址http：

　　//free.sfi.org.tw）至『委託書免費查詢系統』，輸入證券代碼：1711後查詢即可。

六、依公司法172條、證交法26-1、43-6條暨相關法令規定，股東會議案主要內容得詳閱公開資訊觀測站(網址：http://mops.twse.com.tw)點選「電子書/年報及股東會相

　　關資料」。

七、本公司委託書之統計驗證機構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。

八、本次股東會，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，行使期間為：自108年4月30日至108年5月27日止，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(股)公司「股東e票通」網頁，依相關說

　　明投票（網址：http://www.stockvote.com.tw）。

九、本次股東會股東報到時間為8:30，於公告時間前完成會場佈置即開始受理股東報到；報到地點為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60號3樓中影八德大樓。

　　　　此　　致

　　貴股東

紀念品發放原則：持股未滿1,000股之股東，除股東親自出席股東會或以
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得領取外，本公司將不予發放紀念品。
一、紀念品名稱：樂美雅8吋方深盤(紀念品如有不足時，得以等值商品替代)
二、領取方式：
　　(一)股東如欲委託代理出席並領取紀念品，請於第二聯委託書簽名或
　　　　蓋章，至受託場所辦理。(紀念品發放限1,000股(含)以上)。
　　　　1.受託代理期間：108年5月6日至108年5月24日(例假日除外)
　　　　2.受託代理地點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部
　　　　　地址:台北市懷寧街70號 
　　　　　電話:(02)6636-5566按股票代號1711 
　　(二)股東會當天會場領取紀念品，紀念品發放至會議結束為止，會後
　　　　恕不發放亦不郵寄。
　　　　1.親自出席股東會者:不限股數。
　　　　2.委託他人代領紀念品，限1,000股(含)以上
　　(三)採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，請於下述期間持電子投票「議案表決情
　　　　形」頁面或身份證明文件正本(擇一皆可)至下列地點領取。
　　　　1.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領取紀念品期間：108年6月12日至108年6月14日
　　　　　(例假日除外)上午9:00至下午4:30止。此期間非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
　　　　　權之股東，恕不發放紀念品。
　　　　2.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領取紀念品地點：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
　　　　　部(地址:台北市忠孝東路2段95號1樓)。 

 

          

收

1
0
0
5
8

2 9
5 1

請
自
貼
郵
票

八
　
　
　
元

市
縣

路
街

區
鎮

鄉

鄰
里

村

( )


